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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吉林省第 17届高等学校学生 

语言文字基本功比赛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，培养学生自觉规范使用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识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，提高语言文

字应用能力,决定举办第 17 届吉林省高等学校学生语言文字基

本功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比赛宗旨 

在喜迎建党 100 周年之际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

化，宣传和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，推动高等学校语言

文字规范化工作，引导高校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，提升语言文

字应用能力，不断培育文化自觉、增强文化自信。 

二、比赛内容 

（一）比赛项目及要求 

1．语言文字知识测查。全体选手参加，时间为 40分钟。内

容包括：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知识、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、汉语拼音

知识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、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

则、汉字笔顺规范、汉字部首归部规范、异形词规范、出版物上

数字用法、标点符号用法、计量名称用法等。 



 

- 2 - 

2．汉字词语识别书写。全体选手参加，时间为 20分钟，根

据拼音和注释确定词语并在笔试答题卡上书写。内容以《通用规

范汉字表》为范围，侧重中华历史文化和文学经典所涉汉字词语。

要求用楷书字体书写，字形为规范汉字（不能书写繁体字和异体

字），汉字部件完整，笔画准确到位，字迹清晰，卷面整洁。 

3.普通话朗读。全体选手参加。朗读由两部分组成，第一部

分为古体诗文朗读，具体篇章由抽签决定，给选手一定的准备时

间。要求选手全文朗读，包括题目、作者。第二部分为现代诗文

朗读，篇章自定。要求主题鲜明，思想内容积极健康，符合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体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。可以配有合适的背景

音乐，时间不超过 3 分钟。 

4.硬笔规范汉字书写。全体选手参加。书写由两部分组成，

第一部分为钢笔字书写，非师范类甲乙两组选手参加，统一发放

试卷，集中进行，内容为七言律诗，时间为 15 分钟。所有书写

要求使用楷体，按题签书写全部内容。第二部分为粉笔字书写，

师范类甲乙两组选手参加，分组进行，内容为七言绝句，时间不

超过 5分钟。 

（二）分数构成及评分标准 

1.语言文字知识测查项目，总计 20 分。 

2.汉字词语识别书写项目，总计 10 分。 

3.普通话朗读项目，总计 50 分。 

（1）古体诗文（满分 20 分）。语音准确 8 分，语音错误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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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扣 1分，扣完为止；感情真挚 6 分，根据感情表现程度，酌情

扣分；富有诗词韵律 6分，根据韵律把握程度，酌情扣分。 

（2）现代诗文（满分 30分）。切合主题 5 分；语音准确 10

分，语音错误 1个扣 1分，扣完为止；感情饱满 5 分，根据感情

表现程度，酌情扣分；表达流畅 5 分，根据表达流畅程度，酌情

扣分；配乐适当 5分，根据配乐与文章内容适合程度，酌情扣分。 

4.硬笔规范汉字书写项目，总计 20 分。要求行款布局合理

（题目、内容），书写工整匀称，字体美观大方，从左至右书写。

一等 20—19 分；二等 18—17 分；三等 16—15 分；四等 14—13

分；五等 12—11 分。书写内容不完整、不准确下降一个等次评

分，每出现 1处不规范字扣 1分。 

三、比赛形式 

语言文字知识测查和汉字词语识别书写项目以答卷形式统

一进行。普通话朗读项目按选手抽签顺序现场逐个进行。硬笔规

范汉字书写项目，钢笔字书写按规定时间统一进行，粉笔字书写

分组进行，按抽签顺序现场书写。 

四、比赛时间和地点 

（一）比赛时间 

2021 年 9月 13日—15 日，9月 13 日 11点前报到。具体时

间如下。 

大赛预备会议：9 月 13 日下午 13:30  

语言文字知识测查：9月 13日下午 14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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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词语识别书写比赛：9 月 13日下午 14:40 

钢笔字书写比赛：9 月 13日下午 15:30 

大赛开幕式：9月 14 日上午 8:00 

古诗文朗读比赛：9 月 14日上午 9:00 

现代诗文朗读比赛：9月 14日下午 13:00 

粉笔字书写比赛：9 月 15日上午 8:00 

大赛闭幕式：9月 15 日下午 14:30 

（二）比赛地点 

比赛具体地点通过吉林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 QQ 群（群号：

551381261）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参赛方式 

每个参赛学校选派 3 名选手，由学校统一报名。参赛学校分

师范与非师范两类，每类分甲乙两组，比赛按四个组别进行。师

范类甲组包括师范类本科院校和有师范类本科中文专业的综合

大学；师范类乙组包括高师分院和由高师分院转制的职业技术学

院；非师范类甲组包括无师范类中文专业本科院校；非师范类乙

组包括独立学院和无师范类专业的高职高专学校。 

选手要求。师范类甲组每校参赛选手中,中文专业学生 1 人，

非中文专业学生 2 人；师范类乙组每校参赛选手中至少有 1 人是

男生；非师范类甲乙两组参赛选手中至少有 1 人是非文科学生。

在同一学校参加过往届比赛的学生，不能参加本届比赛。 

参赛学校选派 1名教师带队，负责本校参赛选手的组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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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 

六、奖励方式 

比赛设团体和个人两种奖项，按师范类甲组、师范类乙组、

非师范类甲组和非师范类乙组四组分别奖励。 

（一）团体奖项 

每组设立一等奖 1 名、二等奖 2名、三等奖 6名，优秀组织

奖若干名。 

（二）个人奖项 

1.师范类甲组一等奖 2名，二等奖 3 名，三等奖 6 名，优秀

奖若干名。其中，中文专业一等奖 1 名，二等奖 1 名，三等奖 2

名，优秀奖若干名；非中文专业一等奖 1 名，二等奖 2名，三等

奖 4 名，优秀奖若干名。 

2.师范类乙组一等奖 2名，二等奖 3 名，三等奖 4 名，优秀

奖若干名。 

3.非师范类甲组一等奖 2 名，二等奖 4 名，三等奖 10 名，

优秀奖若干名。 

4.非师范类乙组一等奖 2 名，二等奖 4 名，三等奖 14 名，

优秀奖若干名。 

5.优秀教师指导奖，每校不超过 3 人。 

七、组织领导 

语言文字基本功比赛由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吉林省

教育厅主办，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会室、省普通话培训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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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承办，成立赛事组委会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1.要高度重视。学校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阵地。举办本次

高校语言文字基本功比赛，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

神，积极推动我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

吉林省第 24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重要活动。各高校要高

度重视，结合本校实际，选派选手参加本次比赛。要扎实做好语

言文化类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切实提高广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

识、应用能力和语言素养。  

2.要精心组织。各高校要把比赛摆上重要工作日程，切实加

强领导。高校语委会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

高校语委办要加强统筹协调，会同相关部门，制订工作方案，明

确工作分工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做好大赛选手的选拔工作。要广泛

开展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、规范标准和基本知识宣传活

动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。 

3.要充分调动参赛积极性。对于获奖学生，学校在评优选先

时，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，在学生就业时，学校应优先向用

人单位推荐。对于获奖教师，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计入相应工作

量。带队教师和选手参加比赛产生的费用由派出单位负责报销。 

4.要及时报送工作材料。本次比赛以学校为单位报名。6月

30 日前，参赛学校将《第 17届吉林省高等学校学生语言文字基

本功比赛报名表》、参赛选手学生证和身份证扫描照、参赛选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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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件电子照（免冠正面一寸彩色白底照片，照片格式为 JPG/JPEG

格式，不大于 200K，用于办理参赛证）发送到电子邮箱

jlsyywz@163.com，文件命名：学校名称+语言文字基本功比赛材

料，逾期未报送不再受理。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参加比赛。 

受疫情等因素影响，赛事安排如有调整，将通过吉林省高校

语言文字工作群发布。参赛学校选派 1 名联系人加入吉林省高校

语言文字工作群，方便接收赛事相关信息。 

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联系人：黄作鹏，联系电话：

13944801959。 

省教育厅联系人：于华伟；联系电话：0431-88905398。 

吉林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 QQ 群号：551381261；吉林省语言

文字微信公众号：jlsyywz。 

 

附件：第 17 届吉林省高等学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比赛报 

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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